
 

 

关于评选 2015-2016 年度天津市高校档案工作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 

近年来，在全市高校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档案

工作紧密围绕高校中心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及十八届六

中全会精神，在服务学校事业发展、服务广大师生、服务经济

社会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绩。为进一步激发调动广大档案工作

者的积极性，加快推动我市高校档案事业发展，及时总结经验，

发扬成绩，决定开展评选表彰 2015—2016 年度天津市高校档

案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活动。现将评选工作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推荐名额 

（一）评选范围 

1.先进集体：普通本科高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的档案 

馆（室）。档案工作没有单设机构的，只推荐先进个人，不参

加先进集体的评选。 

2.先进个人：从事档案工作满 2年以上的档案工作专职干 

部。 

(二)推荐名额 

先进个人的推荐名额为：档案馆（室）专职干部 4 人及其

以下的可推荐 1名，5-8人可推荐 2 名。依此类推。 

二、评先条件 

（一） 先进集体 

1.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颁布的《高校档案管 

理办法》（教育部和国家档案局第 27 号令）；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和先进管理方

法，勇于开创档案工作新局面；不断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新水平，



 

 

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2.学校党政领导重视档案工作，依法解决档案工作的机 

构、用房、经费等硬件建设和人员配备。 

3.学校档案工作制度健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且管理 

规范。 

4.档案干部队伍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团结协作，奋 

发向上，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优良的工作作风。 

5.制定了档案信息化发展规划或计划，配置了档案管理软

件并实现了文件级检索。 

6.积极参加市高校档案工作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 

做好档案宣传，及时上报档案工作信息。按时交纳会费。 

（二） 先进个人 

1. 热爱档案工作，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 

德，积极发挥档案为学校各项工作服务的促进作用。 

    2.坚持改革创新，勇于开拓进取，具备良好的工作素质和

职业道德，主动服务，在档案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3.认真执行相关业务标准和规范，在档案管理现代化、规 

范化建设中成绩突出。 

4. 专职从事档案工作两年以上(兼职档案员不参评)，接

受过专业培训。 

三、评选办法、材料的报送与评审 

各单位评出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请认真填写

《2015-2016 年度天津市高校档案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2015-2016 年度天津市高校档案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申

报先进集体的单位需附单位设置档案机构的文件），由市高校

档案工作委员会进行审核评定。 

《申报表》用 A4纸打印，一式两份，各高校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前报送天津工业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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